
年产 15 万平方米发光装饰材料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

审查意见

一、进一步完善项目周边环境质量背景资料，细化各类环境

保护目标。

二、进一步细化项目施工期粉尘及噪声污染的控制措施，落

实建筑垃圾的最终处置方案，慎防随意久置污染环境。

三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，强化项目 VOCs 无组织排放的处

理措施，力争将污染影响降至最低。

四、核实废弃活性炭的周期产生量及其他危废的产生量，落

实有资质单位确保安全处置。

五、核实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，论证处理设施的负荷设定，

确保处理后废水达到接管标准并最终进入罗家坡污水处理

厂。

六、文本要建议企业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，落实企业

自行监测的主体责任。

审查人 陈文雄

2021 年 5月 31 日


